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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東區 重劃區重劃會  函

地  址 :新竹市東區埔頂路 270號
聯絡電話 :03-5566960、 5798559

承 辨 人 :江斌義

行動電話 :0937-551220

受文者 :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96年 l0月 9日

發文字號 :光埔自劃字第 96078號

速別 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普通

附件 :如說明 2(另送)

主旨:檢送本重劃區第 12次理監會議議事錄 ,呈請 貴府備查 ,如說明 ,請查
日:g一  
。

說明 :

1、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2條規定辦理 。
2、 檢附本重劃區地上物拆遷補償總表 、減輕負擔地號表及計算負擔面積
總計表各乙式乙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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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工程費用經核景觀工程之工程費及工程預算書
與核定本一致、污水工程費與第 13次推動小組會
議決議相符 ,另外管線係依繳費收據金額核對相
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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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經核與本次會議提案一所決
補償費清冊 (附件 )內金額相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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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東區光埔自辦市地 理事 、監事會議議事錄

壹 、開會時問 :中 華民國96年 10月 9日 星期二下午 2時

貳 、開會地點 :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 1640號

參 、主  席 :吳理事長麗珠 記錄 :江斌義

肆 、出席簽到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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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、會議結論 :

提案一 :研討本重劃區影響施工及土地分配之應拆除地上物補償

數額事宜 。

說明 :

1、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14條 、第 31

條及重劃會重劃章程第 7條 、第 9條規定辦理 。    ．
2、 本重劃區影響施工及土地分配之應拆除地上物補償數額

本重劃區第四 、六次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 ,經新竹市

95年 11月 21日 府地劃字第 0950117501號 函及 95年 1

月 28日 府地劃字第 0950120781號函備查在案 ,並依法

告 30天 ,但由於公告及施工期間陸續有部份土地所有權人

對其應拆除地上物補償項目及數額尚有疑議 ,本重劃會經

多次協調及查估後 ,確定本重劃區影響施工及土地分配之

應拆除地上物補償數額 。

3、 有關本重劃區影響施工及土地分配之應拆除地上物補償已

委託專業人員依新竹市政府所訂「新竹市辦理公共工程建

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」及 「新竹市辦理徵收土地農

林作物 、水產物 、畜禽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冊」規定辦

理查估完成 (如附件 ),依照上述法令提請理監事會議審

議 。

決議 :照案通過所提本重劃區影響施工及土地分配之應拆除地上物

補償費者 (如附件),請重劃會加強溝通協調持續發價 ;若於

土地分配完成登記前 ,尚有未領取者 ,將依法辦理提存 。

提案二 :研討本重劃區減輕負擔原則事宜 。

說明 :

1、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規定及本重劃會重劃章程第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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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、第 9條規定辦理 。
2、 由於本重劃區土地係由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 ,但

變更前已有部分土地已編定為農業區 「建」地目土地 (如

附件 ),造成上述土地受益不均之現象,依平均地權條例第
六十條規定 ,按其土地受益比例負擔 ,至其受益程度俟辦
理土地分配時 ,提本重劃區理事會審議辦理。

決議 :本重劃區原土地登記簿謄本登記為 「建」地目之土地 (如
．

附件),其重劃後土地分回比率為百分之七十。

提案三 :研討本重劃區計算負擔面積總計表事宜 。

說明 :

1、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3條及重劃

會重劃章程第 7條 、第 9條規定辦理 。

2、 依據中華民國 96年 9月 29日 新竹市關埔都市計畫區

市地重劃輔導推動小組第 13次會議決議辦理 。

3、 本重劃區計算負擔面積總計表已依相關法令編製完成

附件)依照上述法令提請理監事會議審議 。

決議 :照案通過所提之本重劃區計算負擔面積總計表 (如附

件),並送請主管機關核定。

陸 、臨時動議 :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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